
                                                 批复

九柴环批字〔2025〕18号

关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金鸡窝银矿勘探（-550标高以上）及深部铜多金属矿详查（-500以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

你公司《关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金鸡窝银矿勘探（-550标高以上）及深部铜多金属矿详查（-500以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申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批复意见及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金鸡窝银矿勘探（-550标高以上）及深部铜多金属矿详查（-500以下）项目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城门乡联盟村（115°48′43.940″，北纬29°41′22.251″）。项目总投资7993.9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项目探矿权范围590000m2，用地（临时）面积2552m2。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按照规范要求补充地质钻孔，使金鸡窝矿区上部银矿及深部铜多金属矿达到探转采相应勘查程度要求；针对性开展水工环地质勘查工作，相应工业指标论证及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研究等工作。本次设计勘探钻孔58个孔，进尺34036米；水文地质钻探孔9个，进尺1816米；工程地质钻探孔3个进尺1800米；1:1000剖面线测量11.3km；基本分析样3100件；组合分析样185件等。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公用工程等。
批复意见：在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复所提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提供的建设地址、性质、内容、规模和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
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按照环评报告表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废水污染防治

项目勘探作业期废水主要为含油废水、钻探废水、洗井/抽水试验废水、生活污水。对施工机械漏油采取预防与管理措施，设置收集桶收集施工产生的含油污水，依托城门山铜矿现有危废暂存间存放，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钻探平台附近设置临时循环泥浆池和沉淀池，钻探废水从钻孔口返回循环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洗井/抽水试验废水用于钻探及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回用于周边山林绿化。生活污水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相关限值。
（二）废气污染防治

项目勘探作业期废气污染源主要为钻探、施工作业区开挖、回填扬尘、堆场扬尘、车辆运输扬尘、燃油废气。采用设置围挡和防尘网、定时洒水、降低车速、设置喷淋、及时清洁等措施。无组织颗粒物执行0.5mg/m3浓度限值。

（三）噪声污染防治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高噪声设备格局，并采取消声、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四）施工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认真落实固废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规范贮运管理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标准；项目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标准。产生的一般工业废物应合法处置，危险废物必须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理，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等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设计钻孔位置应避开农田植被种植区域、水利等，临时施工场地及便道等临时设施位置应避开林地、乔木，减少植被破坏；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设施工营地、堆场等临时工程；减少地表植被破坏，施工中应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严禁占用探矿权范围外土地，加强管理和限定施工区域；动土前需剥离表土及植毡层并妥善保存，勘查结束后重新覆盖以恢复地表原貌；挖填工程须严格实施“分层开挖、分开堆放、依次回填”，确保表土复土，促进植被恢复生长；加强钻探事故风险管控，避免钻井液漏失对地下水产生影响等。

三、健全制度和加强管理要求
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并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严禁擅自闲置，停用环保治理设施。项目配套的环保设备设施应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相关手续，报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四、项目环评文件要求
你公司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瞒报、假报行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项目运行、排污许可申请、竣工验收的环保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建设和投资概算须纳入初步设计和施工合同，保证其建设进度和资金。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生产。你公司在开展环保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六、其它环保要求

（一）重新办理环评审批要求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项目批复后5年内未开工建设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二）项目监督管理要求

请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开展本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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